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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
家
擔
保
賠
償(

G
o
v
e
r
n
m
e
n
t
 
I
n
d
e
m
n
i
t
y
)

，
其
實
就
是
保
險
。
與
博
物
館
一
般
為
借
展
品
所
慣
常
投

保
的
一
般
商
業
藝
術
品
保
險(

F
i
n
e
 
A
r
t
s
 
I
n
s
u
r
a
n
c
e
)

相
較
，
兩
者
在
提
供
保
險
保
障
條
款
內
容
方

面
其
實
並
無
差
異
。
只
是
，
當
遇
借
展
文
物
遭
受
損
害
牽
涉
賠
償
處
理
時
，
損
害
賠
償
責
任
在
一
般
商

業
藝
術
品
保
險
方
面
，
是
屬
行
使
商
業
行
為
的
保
險
公
司
；
在
國
家
擔
保
賠
償
方
面
，
則
責
任
屬
於
國

家
，
由
國
家
政
府
出
面
負
起
損
害
賠
償
之
責
。

周
佳
樺

─

談
美
國
國
家
擔
保
賠
償

國
際
借
展
之
保
險

一
、
國
家
擔
保
賠
償
之
緣
起

國
家
政
府
跨
入
國
際
借
展
展

品
之
保
險
，
是
近
四
十
多
年
的
事
，

其
緣
起
約
在
一
九
六○

年
代
左
右
。

六○

年
代
的
西
方
工
業
國
家
，
人
民

生
活
達
到
了
一
定
的
水
準
，
對
於
物

質
之
外
的
藝
術
文
化
興
起
了
喜
愛
及

追
求
，
博
物
館
於
是
如
雨
後
春
筍
般

一
一
設
立
。
然
而
博
物
館
設
立
得
再

多
，
館
藏
再
豐
富
，
也
僅
能
提
供
民

眾
博
物
館
自
家
館
藏
有
限
的
常
設
性

展
覽(

p
e
r
m
a
n
e
n
t
 
e
x
h
i
b
i
t
i
o
n
)

。

對
於
想
認
識
譬
如
畫
家
畢
卡
索
各
個

不
同
時
期
畫
風
的
民
眾
而
言
，
常
設

展
是
不
能
滿
足
他
們
的
，
因
為
常
設

展
無
法
提
供
有
關
畫
家
全
面
性
整
體

畫
風
的
概
觀
，
於
是
博
物
館
開
始
向

外
尋
求
借
展
品
，
並
蔚
為
風
尚
。
博

物
館
策
展
團
隊
把
原
先
分
散
於
各
地

的
作
品
，
商
借
匯
聚
於
一
堂
，
舉
辦

特
展(

t
e
m
p
o
r
a
r
y
 
e
x
h
i
b
i
t
i
o
n
)

宴

饗
觀
眾
，
也
由
此
帶
動
了
藝
術
品
商

業
保
險
市
場
。

然
而
，
隨
著
特
展
的
規
模
日
大

(

譬
如
國
際
級
的
大
展)

，
借
展
品
的

保
險
費
用
也
逐
漸
往
上
攀
昇
。
據
歐

盟
二○

○

三
年
第2

0
0
3
-
4
8
7
9

號
研

究
案
之
調
查
顯
示
，
法
國
巴
黎
大
皇

宮
於
一
九
七○

年
舉
辦M

A
T
I
S
S
E

特

展
時
，
保
費
是
三
億
法
郎
，
但
時
至

一
九
九
三
年
法
國
巴
黎
龐
畢
度
中
心

又
舉
辦M

A
T
I
S
S
E

特
展
時
，
保
費
竟

高
達
六
十
億
法
郎
。
這
日
益
攀
高
的

保
費
，
幾
乎
是
現
今
博
物
館
舉
辦
特

展
時
所
不
得
不
面
臨
的
龐
大
壓
力
，

保
費
的
支
出
往
往
佔
了
整
個
展
覽
經

費
的
百
分
之
二
十
，
並
且
大
多
是
由

民
間
商
業
保
險
公
司
承
作
。

國
際
借
展
之
展
品
保
險
，
若
能

由
政
府
方
面
出
面
擔
保
損
害
賠
償
，

則
一
方
面
不
僅
能
為
博
物
館
撙
節
保

費
緩
解
財
務
支
出
的
壓
力
，
另
一
方

面
亦
能
提
高
展
品
所
有
人
出
借
展
品

的
意
願
及
信
心
，
畢
竟
國
家
政
府
出

面
的
擔
保
，
是
較
民
間
一
般
保
險
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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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
具
有
更
高
公
信
力
的
。

二
、
國
家
擔
保
賠
償
資
訊
不
夠
暢
達 

二○
○

二
年
法
國
龐
畢
度
中

心
為
舉
辦
「
超
現
實
的
革
命(

L
a
 

r
é
v
o
l
u
t
i
o
n
 
s
u
r
r

é
a
l
i
s
t
e
)

」
展

覽
，
曾
向
加
拿
大
蒙
特
婁
美
術
館
，

以
及
美
國
華
盛
頓
國
家
藝
廊
商
借
展

品
，
並
以
法
國
國
家
擔
保
賠
償
作
保

證
，
但
結
果
是
未
被
接
受
的
。

瑞
典
是
自
一
九
七
四
年
率
先
施

行
國
家
擔
保
賠
償
的
第
一
個
國
家
，

翌
年
美
國
亦
隨
之
跟
進
。
據
歐
盟
第

2
0
0
3
-
4
8
7
9

號
研
究
案
報
告
顯
示
，

在
歐
洲
地
區
三
十
一
個
接
受
該
研
究

案
訪
問
調
查
的
國
家
中
，
有
十
七
個

國
家
已
立
法
通
過
施
行
國
家
擔
保
賠

償
。
然
而
，
因
為
相
關
資
訊
不
夠

通
暢
發
達
，
甚
且
發
生
前
述
龐
畢
度

「
超
現
實
的
革
命
」
特
展
由
法
國
政

府
提
出
國
賠
擔
保
卻
遭
拒
情
事
，
歐

盟
諸
國
於
是
在
二○

○

三
年
推
動
第

2
0
0
3
-
4
8
7
9

號
研
究
案
，
探
究
歐
盟

諸
國
國
家
擔
保
賠
償
法
案
，
瞭
解
彼

此
的
法
案
內
容
，
以
促
進
借
展
交
流

之
順
暢
。

筆
者
撰
述
本
文
目
的
，
亦
是
在

身
肩
處
理
博
物
館
國
際
借
展
業
務
同

時
，
蒐
集
整
理
相
關
國
家
擔
保
賠
償

資
訊
，
並
廣
享
同
業
。
以
下
，
僅
就

美
國
，
摘
論
其
國
家
擔
保
賠
償
法
之

法
案
內
容
。

美
國
國
家
擔
保
賠
償

一
、
名
稱
「
藝
術
與
藝
術
品
賠
償
法
」

美
國
國
家
擔
保
賠
償
，
是
於

一
九
七
五
年
由
美
國
國
會
立
法
通
過

施
行
，
正
式
名
稱
「
藝
術
與
藝
術

品
賠
償
法 

(
A
r
t
s
 
a
n
d
 
A
r
t
i
f
a
c
t
s
 

I
n
d
e
m
n
i
t
y
 
A
c
t
 
)
 

」
。
該
法
，

是
由
聯
邦
藝
術
人
文
會(

F
e
d
e
r
a
l
 

C
o
u
n
c
i
l
 
o
n
 
t
h
e
 
A
r
t
s
 
a
n
d
 

H
u
m
a
n
i
t
i
e
s
)
 

主
司
為
行
政
主
管
機

關
，
受
理
相
關
申
請
、
審
理
及
賠
償

等
事
宜
。

二
、
法
案
內
容

展
覽
須
符
合
「
國
家
利
益
」

根
據
美
國
「
藝
術
與
藝
術
品
賠

償
法
」
第
九
七
二
項
條
文
規
定
，
凡

申
請
該
國
家
賠
償
法
之
展
覽
，
必
須

符
合
美
國
國
家
利
益
的
考
量
。
即
，

該
預
定
引
入
美
國
的
展
覽
，
必
須

通
過
美
國
聯
邦
新
聞
總
署(

U
n
i
t
e
d
 

S
t
a
t
e
s
 
I
n
f
o
r
m
a
t
i
o
n
 
A
g
e
n
c
y
)

機

關
首
長
或
其
指
定
人
之
核
可
，
認
定

該
借
展
對
美
國
是
具
有
國
家
利
益

的
，
方
具
申
請
資
格
。

筆
者
以
國
立
故
宮
博
物
院
國
際

借
展
交
流
為
例
，
比
較
故
宮
兩
起
藏

品
出
借
美
國
展
覽
案
例
。
一
九
九
五

年
，
故
宮
曾
赴
美
國
紐
約
、
芝
加

哥
、
舊
金
山
、
華
盛
頓
四
大
城
市
巡

迴
舉
辦
「
中
華
瑰
寶—

國
立
故
宮
博

物
院
的
珍
藏(

台
北)

」
展
覽
，
展
出

故
宮
珍
藏
文
物
四
五○

餘
件
；
二○

○
○

年
，
故
宮
慨
允
出
借
畫
作
十
二

件
，
襄
助
美
國
芝
加
哥
藝
術
博
物
館

舉
辦
「
道
教
與
中
國
藝
術
」
展
。

故
宮
這
兩
起
借
展
案
，
因
規
模

不
同
，
自
是
對
美
國
帶
來
不
同
的
國

家
利
益
。
關
於
二○

○
○

年
的
借
展

案
，
因
規
模
微
小
，
不
具
申
辦
美
國

國
家
擔
保
賠
償
資
格
；
但
一
九
九
五

年
的
巡
迴
借
展
案
，
因
展
覽
規
模
以

及
展
品
質
量
既
重
且
優
，
確
實
為
美

國
帶
來
了
「
國
家
利
益
」
。
於
是
，

當
檢
閱
故
宮
一
九
九
四
年
底
與
美

國
紐
約
大
都
會
博
物
館
，
雙
方
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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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個
國
家
，
會
為
引
進
一
個
他
文

化
或
他
館
館
藏
的
借
展
，
由
國
家
政

府
如
此
高
的
層
級
出
面
擔
保
借
展
文

物
的
保
險
賠
償
，
但
借
展
的
反
饋
卻

是
零
利
益
的
。
只
不
過
，
通
常
在
國

際
現
勢
的
考
量
下
，
所
謂
的
「
國
家

利
益
」
，
其
解
讀
考
量
可
能
不
僅
僅

單
從
借
展
交
流
的
文
化
推
廣
角
度
切

入
，
其
他
諸
多
如
政
治
現
實
、
國
際

關
係…

等
因
素
，
恐
怕
亦
可
能
左
右

或
影
響
申
辦
國
家
擔
保
賠
償
審
理
的

資
格
條
件
。

借
展
文
物
應
具
有
教
育/

文
化/

歷

史/

科
學
之
價
值
意
義

美
國
「
藝
術
與
藝
術
品
賠
償

法
」
第
九
七
二
項
條
文
另
亦
規
定
，

凡
申
請
該
國
家
擔
保
賠
償
之
借
展
文

物
，
必
須
具
備
有
或
教
育
性
、
或
文

化
性
、
或
歷
史
性
、
或
科
學
性
之
價

值
意
義
。

這
一
規
定
，
若
將
之
參
照
比

勘
於
國
際
博
物
館
協
會(

I
C
O
M
)

所
訂

定
的
「
專
業
守
則
」
第
三
之
六
項
，

可
發
現
兩
者
的
要
求
，
其
實
是
一
致

的
。
國
際
博
物
館
協
會
第
三
之
六
項

專
業
守
則
，
特
別
提
醒
博
物
館
從
業

人
員
在
應
允
借
展
之
前
，
應
先
判
定

所
預
定
舉
辦
的
展
覽
，
是
否
深
具
意

巡
迴
借
展
所
簽
定
之
借
展
合
約
，
可

發
現
合
約
條
文
第
三
條
「
保
險
與
賠

償(
I
n
s
u
r
a
n
c
e
 
a
n
d
 
I
n
d
e
m
n
i
t
y
)

」

有
文
字
載
述
：
「
美
國
借
入
方
，
即

美
國
紐
約
大
都
會
博
物
館
，
將
依
據

『
藝
術
與
藝
術
品
賠
償
法(

A
r
t
s
 
a
n
d
 

A
r
t
i
f
a
c
t
s
 
I
n
d
e
m
n
i
t
y
 
A
c
t
 
)

』

之
規
定
，
申
請
美
國
國
家
擔
保
賠

償…

」
。
這
段
文
字
清
楚
述
明
該
起

巡
迴
借
展
案
，
有
關
故
宮
文
物
之
保

險
保
障
，
是
由
美
國
政
府
出
面
擔
保

的
。
雖
實
際
上
另
搭
配
商
業
藝
術
品

保
險
，
但
倘
若
故
宮
借
展
文
物
遭
遇

損
害
情
況
，
美
國
政
府
將
必
須
負
起

賠
償
之
責
。

美
國
國
家
擔
保
賠
償
法
，
對

於
提
請
申
辦
該
國
國
賠
保
障
之
展

覽
，
要
求
必
須
具
備
「(
美
國)

國
家

利
益
」
的
這
項
規
定
，
其
實
是
可

理
解
並
能
接
受
的
。
因
為
沒
有
任
何

國立故宮博物院在美國的「中華瑰寶」巡迴展，即由借方申請獲得美國國家擔保賠償的保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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義
；
借
展
之
文
物
，
是
否
具
有
或
教

育
性
、
或
科
學
性
、
或
學
術
研
究
性

等
方
面
之
價
值
。
試
想
，
當
博
物
館

好
不
容
易
東
借
西
湊
匯
集
各
地
各
館

收
藏
辦
了
一
場
展
覽
，
倘
若
展
覽
的

意
義
不
大
，
或
展
品
不
甚
具
教
育
、

科
學
、
研
究
等
價
值
，
則
博
物
館
所

忙
為
何
?

僅
是
徒
勞
傷
財
瞎
忙
作
了

一
場
秀
，
並
且
就
博
物
館
專
業
道
德

而
言
，
如
此
行
事
是
既
缺
乏
專
業
道

德
又
愧
對
社
會
大
眾
的
。

借
展
文
物
之
類
別
限
定

美
國
「
藝
術
與
藝
術
品
賠
償

法
」
同
樣
第
九
七
二
項
條
文
，
也
規

定
了
凡
申
辦
美
國
國
家
擔
保
賠
償
保

障
的
借
展
文
物
，
必
須
是
屬
於
以
下

文
物
類
別
，
方
可
提
請
申
辦
，
即
：

(

一)

藝
術
類
：
藝
術
品
，
包
括
絲

織
、
繪
畫
、
雕
刻
、
民
俗
藝
術
、
平

面
繪
刻
和
手
工
藝
品
。(

二)

手
抄
圖

書
、
古
籍
、
善
本
、
及
其
他
出
版
印

刷
品
。(

三)

其
他
。(

四)

照
片
、
動

畫
、
錄
音
帶
、
錄
影
帶
。

申
請
人
資
格
及
應
備
文
件

美
國
「
藝
術
與
藝
術
品
賠
償

法
」
第
九
七
三
項
條
文
，
針
對
申
請

人(

或
機
構)

之
資
格
認
定
以
及
申
辦

時
應
備
之
文
件
，
規
定
載
述
如
下
： 

(

一)

申
請
人
資
格
：
凡
國
家
、

機
關
、
非
營
利
團
體
、
個
人
，
皆
可

依
規
定
提
出
申
請
。

(

二)

繳
交
文
件
：

1.�

借
展
文
物
清
單
：
每
件
借
展
文

物
，
須
詳
載
其
材
質
、
尺
寸
、

作
者
等
資
料
，
並
註
明
其
保
險

價
值
。

2.�

證
明
所
提
申
請
之
借
展
文
物
，

符
合
本
法
案
第
九
七
二
項
之
規

定
。

3.�

展
覽
計
畫
書
：
即
策
劃
展
覽

時
，
所
涉
相
關
借
展
文
物
之
規

約
、
策
展
流
程
、
技
術
、
方
法

及
裝
箱
運
輸
等
資
料
。

對
於
應
備
繳
交
文
件
之
借
展
文

物
清
單
方
面
，
美
國
政
府
尚
且
規
定

清
單
上
之
保
險
價
值
，
必
須
以
美
元

為
計
價
單
位
；
保
險
價
值
必
須
經
過

第
二
位
非
利
益
相
關
之
估
價
專
家
之

評
鑑
認
可
。
因
此
，
為
規
避
貨
幣
匯

兌
所
可
能
產
生
之
幣
值
波
動
風
險
，

申
請
人
於
提
報
借
展
文
物
保
險
價

值
時
，
可
以
略
為
調
高
文
物
保
險
價

值
。
但
亦
不
可
調
整
過
高
，
免
得
申

請
遭
駁
回
。

申
請
文
件
一
經
提
送
之
後
，

主
管
機
關
聯
邦
藝
術
人
文
會
將
進
行

審
理
。
審
核
通
過
者
，
聯
邦
藝
術

人
文
會
將
與
之
簽
署
美
國
國
家
同
意

擔
保
賠
償
之
合
約
書(

I
n
d
e
m
n
i
t
y
 

A
g
r
e
e
m
e
n
t
)

，
保
證
借
展
文
物
倘
若

遭
受
損
害
，
將
由
美
國
政
府
負
責
擔

保
賠
償
；
同
時
，
亦
將
核
發
美
國
國

家
擔
保
賠
償
保
證
書(

C
e
r
t
i
f
i
c
a
t
e
 

o
f
 
I
n
d
e
m
n
i
t
y
)

。

國
家
擔
保
賠
償
之
保
險
起
迄
時
程

美
國
「
藝
術
與
藝
術
品
賠
償

法
」
所
規
定
保
險
之
起
迄
時
程
，
是

自
展
覽
「
上
展
」(

o
n
 
e
x
h
i
b
i
t
i
o
n
)

為
期
程
起
迄
點
。
「
上
展
」
的
定

義
，
據
該
法
案
第
九
七
二
項
之
解

釋
：
「
借
展
文
物
，
自
其
收
藏
之
博

物
館
或
借
出
人
所
指
定
之
地
點
，

離
開
之
日
起
，
至
歸
運
返
回
原
收
藏

博
物
館
或
借
出
人
所
指
定
之
地
點

為
止
」
。
亦
即
，
凡
借
展
文
物
是
在

此
「
上
展
」
之
期
限
範
圍
內
者
，
皆

是
在
美
國
國
家
擔
保
賠
償
之
保
險
保

障
範
圍
內
。
換
言
之
，
美
國
「
藝
術

與
藝
術
品
賠
償
法
」
所
稱
的
「
上

展
」
，
亦
即
是
民
間
一
般
商
業
藝
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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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
保
險
所
謂
的
「
牆
至
牆(

w
a
l
l
-
t
o
-

w
a
l
l
)

」
全
險
。

國
家
擔
保
賠
償
之
金
額
上
限

美
國
「
藝
術
與
藝
術
品
賠
償

法
」
在
擔
保
賠
償
的
金
額
方
面
，
設

有
上
限
。
該
法
第
九
七
四
項
條
文
規

定
，
美
國
國
家
擔
保
賠
償
每
一
次
賠

償
給
付
的
總
金
額
，
不
得
超
過
美
金

三
十
億
。
不
過
，
基
於
博
物
館
從
業

人
員
對
於
借
展
文
物
一
向
抱
持
謹
慎

處
理
的
態
度
，
所
以
幾
乎
不
曾
發
生

損
害
賠
償
超
過
上
限
規
定
金
額
的
案

例
。
以
一
九
九
七
年
為
例
，
在
五○

○

件
通
過
審
查
核
可
申
請
美
國
國
家

擔
保
賠
償
的
借
展
案
中
，
實
際
發
生

賠
償
給
付
情
形
者
僅
有
兩
件
，
賠
償

金
額
共
計
美
金
拾
萬
肆
仟
柒
佰
元
，

離
美
國
國
賠
規
定
的
上
限
金
額
差
之

大
遠
矣
。

結
語

國
家
擔
保
賠
償
制
度
，
確
實
是

符
合
現
今
借
展
環
境
需
求
的
，
尤
其

在
保
費
撙
節
方
面
，
更
為
博
物
館
在

借
展
經
費
的
籌
措
應
用
上
，
帶
來
莫

大
的
助
益
。

二○
○

四
年
二
月
十
九
日
德
國

D
i
e
 
W
e
l
t

報
，
曾
刊
文
讚
許
德
國
國

家
擔
保
賠
償
，
成
功
幫
助
德
國
柏
林

N
e
u
e

國
家
藝
廊
舉
辦
「D

a
s
 
M
O
M
A
 
i
n
 

B
e
r
l
i
n

」
展
覽
。
該
次
借
展
借
出
方

美
國
紐
約
現
代
美
術
館
，
慨
允
接
受

德
國
國
家
擔
保
賠
償
，
德
國
展
覽
主

辦
館
因
而
節
省
了
約
一
百
八
十
萬
歐

元
的
保
費
支
出
。
館
方
將
這
筆
撙
節

下
來
的
保
費
預
算
，
轉
回
饋
在
參
觀

民
眾
身
上
，
讓
展
覽
參
觀
門
票
降
了

三
歐
元
，
由
一
張
可
能
十
五
歐
元
的

票
價
，
最
終
降
至
為
十
二
歐
元
。
這

是
國
家
擔
保
賠
償
在
借
展
交
流
推
動

上
，
確
實
較
一
般
商
業
藝
術
品
保
險

更
為
有
利
之
處
。
只
是
，
礙
於
目
前

各
國
國
家
擔
保
賠
償
的
訊
息
不
甚
暢

達
，
原
因
或
是
法
律
用
字
釋
義
各
國

不
同
，
或
因
非
英
語
系
國
家
未
能
提

供
英
文
譯
本
便
利
閱
讀…

；
總
之
，

捨
國
賠
擔
保
而
就
商
業
藝
術
品
保
險

的
事
例
，
仍
有
所
聞
。

美
國
「
藝
術
與
藝
術
品
賠
償

法
」
自
一
九
七
五
年
制
定
施
行
以

來
，
迄
今
已
逾
三
十
餘
載
，
成
功

推
動
了
七
百
四
十
六
起
展
覽
之
順
利

舉
辦
。
雖
然
美
國
「
藝
術
與
藝
術
品

賠
償
法
」
之
審
理
程
序
嚴
格
，
但
因

為
是
由
美
國
政
府
所
提
出
的
擔
保
賠

償
，
所
以
普
遍
贏
得
博
物
館
界
或
收

藏
者
之
信
任
。
對
於
有
意
提
請
申
辦

之
申
請
者
，
除
了
可
詳
閱
美
國
「
藝

術
與
藝
術
品
賠
償
法
」
之
外
，
另
亦

可
參
閱
《
法
律
入
門
書
：
博
物
館
藏

品
管
理
》(A

 
L
e
g
a
l
 
P
r
i
m
e
r
 
o
n
 

M
a
n
a
g
i
n
g
 
M
u
s
e
u
m
 
C
o
l
l
e
c
t
i
o
n
s
)

一
書
，
該
書
作
者
精
心
整
理
出
有

十
九
項
申
辦
必
備
之
陳
報
文
件
。
至

於
申
請
日
期
，
則
一
年
僅
開
放
兩
次

時
段
，
每
次
各
需
三
個
月
審
理
作

業
。
於
四
月
一
日
前
提
出
申
請
並
審

核
通
過
者
，
美
國
國
家
擔
保
賠
償
將

自
七
月
一
日
起
生
效
；
十
月
一
日
前

提
出
申
請
並
審
核
通
過
者
，
則
自
翌

年
一
月
一
日
起
生
效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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